國立中興大學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個人資料保存辦法
106年10月19日第11次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主管座談會議修訂通過
第1條 本院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保存，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，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，特制定本辦法。
第2條 本院因考量學員證書、成績會有遺失申請補發需求，故學員基本資料紙本於保存10年後銷毀，電子檔保存年限為永久保存。
第3條 本院因考量每期課程，會視市場需要開課，會有沿用既有師資的可能，因此需保留。故師資資料紙本於保存10年後銷毀，電子檔保存年限為永久保存。
第4條 本院因考量勞保局法規變更，影響追朔工讀期間勞保事宜，故工讀生基本資料紙本於保存10年後銷毀，電子檔保存年限為永久保存。

第5條 本院配合學員基本資料電子檔永久保存策略，為舉證本院使用正當性，故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紙本為永久保存。
第6條 本院考量使用主辦單位系統(例：TIMS系統)未能及時依最新版本調整程式，為免影響職員操作使用，故瀏覽器更新不啟用隨時更新，於主辦單位系統完成版本更新後，再變更瀏覽器版本。
第7條 本辦法經第11次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主管座談會議通過後始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

